
■记者谢邹翔

初次接触金捍华，是一
个温暖的冬日。这位金华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一
群孤儿心中的“爸爸”，亲和、
慈祥。今年是他的本命年，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金捍
华说，他的人生就此定格了，

“这一生我都会陪伴着我的
孩子们。”

金捍华的嗓音平和中带
着几分沙哑，我们的话题穿
越时空，拉回到他的童年时
代。

我像悬崖上的小树，
招风、孤单，但依然挺立

在金捍华的印象中，汤
溪镇的金华市第二福利院是
他一生中最初的记忆。

那是一幢两层楼的小房
子，也是他的家。“家”里有
200多号人，60多个兄弟姐
妹，大家一起同吃同住，彼此
互相照应，大的照顾小的、健
全的帮助行动不便的。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
这个大家庭中，金捍华慢慢
地长大了。他渐渐知道，跟
他在一起生活的 60多个兄
弟姐妹都没有爸爸妈妈，再
后来，他又明白了，他们都是
被爸爸妈妈抛弃的孩子。

到了上学的年龄，这种
“与众不同”的感受愈加明
显：家长会上，永远都是缺席
的座位；春游时，同学们的书
包里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零
食，而他，永远是米饭加咸
菜；一旦犯错，即使是微不足
道的过错，也往往被说成是
缺乏家教……“我就像悬崖
上的小树，招风、孤单，但依
然挺立，并逐渐枝繁叶茂。”

因为金捍华总爱帮忙打
点孤儿院的日常事务，当时
任金华市民政局局长的蒋明
土喜欢上了他，并把他带在
了身边。

那一年，金捍华16岁。

那时，感觉最刺耳的
两个字就是“弃婴”

从此以后，金捍华骑着
一辆永久牌自行车，往返于
民政局和孤儿院之间。

在金捍华眼里，老局长
就像是他的父亲。生活上无
微不至的关心，工作上手把手
的教导。他怀着感恩的心情，
以努力工作回报这份“父
爱”。大大小小的事，包括扫

地、打开水、擦桌子、收发文
件、排字、打字、印刷、开发票、
代发工资等等，只要他插得上
手的，都做，只要能够学的，他
就会像饿狼一般如饥似渴地
学。

“那时，我最听不得的两
个字，就是‘弃婴’，感觉特别
刺耳，对于那些遗弃亲身骨
肉的家长，心里只有愤怒。”

一个夏天的凌晨，正熟
睡中的金捍华，迷迷糊糊听
到老局长喊他起来一起去追
赶一个遗弃孩子的家长。金
捍华跑遍了人民广场，依然
不见踪影。

当他沮丧地回到单位，
轻轻抱起被遗弃的孩子时，
仿佛看见了自己被遗弃的那
一刻，瞬间，没有爸爸妈妈陪
伴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
头，泪水模糊了双眼。

医院检查发现，这个弃
婴患有先天性肛门闭锁，由
于耽误时间较长和当时技术
等原因，婴儿不幸夭折。此
事过后不久，居委会工作人
员又抱来了一名大约两岁左
右的小女孩，当时正在发高
烧，还患有多种疾病。虽然
他们马上将孩子送医院急
救，但小女孩患有严重先天
性心脏病，被遗弃时间长加
上天气炎热，也没能抢救回
来。

“也许是感同身受，对于
那些被遗弃的孩子，我总带
着一份特别的感情。”金捍华
就暗暗发誓，一定要让这些
可怜的孩子们过得更好。

那一年，金捍华18岁。

在我心里，他就是我
自己的孩子

“其实，那时的我对孤儿
的爱并不纯粹，其中夹杂着
对遗弃孩子的那些人的憎
恨。但在福利院真正接触到
这些孩子之后，我的情感慢
慢发生了转变。”金捍华告诉
记者。

不知不觉中，金捍华在
局长身边一待就是 8 年。
1992年刚筹建成立的金华市
第一社会福利院需要招录工
作人员，老局长让金捍华接
手了儿童部的工作。从此，
这名孤儿管起了更多的孤
儿。

1994年的夏天，福利院
接收了一名 6 岁左右的男
孩，孩子患有严重双侧唇腭
裂，嘴巴与鼻子连接处形成
了一个大洞，第一次见到这

样的孩子，金捍华特别吃惊，
甚至还有点害怕。孩子在外
面流浪的时间太长，身上又
臭又脏，已经饿坏了，递上牛
奶、面包给他吃时，他急着往
嘴巴里递，合着鼻涕、口水，
只能一半吃进，一半流出。

后来，这个孩子交到了
金捍华的手上，由他负责送
孩子到杭州治疗。第一次去
杭州的那天，天气特别热，金
捍华双手抱着孩子，手腕上
挂着一只袋子，袋子里装着
他和孩子的换洗衣服以及一

些日用品。金捍华个子矮，
孩子抱着时的双脚都可以碰
到他的脚背。也许是孩子怕
又被抛弃，双手紧紧圈着金
捍华的脖子，无论怎么求他，
都不愿下地走一步。以至于
当他将孩子抱到车站的时
候，整个人就像从水里捞出
来一样，全身被汗水浸透了。

“在火车上，孩子的生理
缺陷受到了大人、小孩们的
歧视和取笑，这让我对孩子
又多了一份怜爱之心。”金捍
华说。

唇腭裂的孩子需要多次
手术，更何况这个孩子的唇
腭裂特别严重。金捍华回忆
说，记得有次手术后要回金
华，但只买到了无座的火车
票。孩子的唇腭刚修补过身
体很虚弱，需要抱着。“我一
手抱孩子，一手拿着生活用
品。在拥挤的人群中，慢慢
挪动着前行，几乎被人潮淹
没。为了护着孩子刚手术过
的伤口，我尽量擎着另一只
拿袋子的手为他挡着，结果
还是被碰到了，孩子痛得哇
哇直哭，无奈、伤心，更多是
对孩子的心疼，我也忍不住
与孩子一起哭了。”

一次次，金捍华抱着孩
子在金华、杭州两地来回奔
波。孩子渐渐康复了，并且
考上了大学，毕业留在了北
京工作。“每逢节假日，孩子
总会打个电话，发个短信问
候我。”金捍华说，“其实我知
道，在心里，我早把他当作了
自己的孩子。”

海伦·凯勒的故事，让
我学会了自强和宽容

“因为是孤儿，让我对生

命有了不一样的理解。我曾
经怨恨过它，总感觉命运对
我不公。”金捍华说，直到看
了海伦·凯勒的故事之后，才
慢慢领会到了生命的真谛。

海伦·凯勒是个被命运
遗弃的女孩，在她19个月时
就因病失去了视觉、听觉与
说话能力。在她生命最美好
的时光，却不能再亲近她最
喜爱的阳光，不能再听见鸟
儿的欢鸣。但她不屈服命运
的不公，以惊人的毅力完成
了在哈佛大学的学业，成为
人类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文学
学士学位的残疾人。

“人生最大的灾难，不在
于过去的创伤，而在于把未
来放弃。”海伦·凯勒的这句
名言，让金捍华心头震撼。

“正如扉页上的那句‘翻开这
本书，你的命运可能由此改
变’，她的故事也改变了我的
人生。”金捍华说。

（下转第2版）
新华社北京1月16日电 从2015年1月1日起，我国将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

金再提高10％，这是我国连续第11年连续调整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跑赢全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的涨幅。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2014年CPI比去年同期上涨2％。到2014年
底，经过10年连调，企退人员基本养老金水平由2004年的月均647元提高到2070
元。记者通过查阅公开资料发现，我国每次上调企退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幅度均为
10％，而同期CPI增幅均远远低于这一数字。

企业退休人员
养老金增幅跑赢CPI

■记者赵华佳

浙江省消保委诉上海铁
路局停止“强制实名制购票
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
另行购票”行为一案，在全
国引起了轰动，被称为全国
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第一
案”。该案背后的博弈其
实早已开始，昨天，记者采
访了浙江省消保委相关人
士。

铁路规定让乘客“受伤”
消保委维权艰难前行

2014 年 5 月 15 日，浙
江省消保委接到一名消费
者的投诉，消费者从12306
网站购买 4 月 24 日 D5692
次 5 号车厢 13A 座衢州至
杭州的车票。2014 年 4 月
24 日下午，该消费者取票
从衢州站检票上车，抵达
杭州城站火车站后，出站
检 票 时 发 现 车 票 不 慎 遗
失。经与车站工作人员交
涉，提出凭本人身份证和
12306 网站反馈至个人邮
箱的购票通知，要求车站
核实后放行。杭州火车站
不予核查，坚持认为车票
遗失就必须全额补票才予
放行。后不得已，该消费
者全额补票后得以放行离
开。

之后，该委陆续接到
同类投诉，遂向上海铁路
局调查核实消费者投诉事
实及其要求消费者补票的
依据。上海铁路局答复：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
运【1997】101 号）第四十
三条规定，旅客丢失车票
应另行购票。在列车上应
自丢失站起（不能判明时
从列车始发站起）补收票
价，核收手续费。旅客补

票后又找到原票时，列车
长 应 编 制 客 运 记 录 交 旅
客，作为在到站出站前向
到站要求退还后补票价的
依据。退票核收退票费。
各铁路客运站对遗失车票
的旅客均按此规定执行。
杭州站等工作人员要求消
费者补票的做法符合《铁
路旅客运输规程》的上述
规定。

陈规与新法相矛盾？

消保委公益诉讼律师
团的律师说，1997年《铁路
旅客运输规程》出台时，车
票是铁路运输部门与旅客
之间客运合同关系的唯一
凭证。旅客丢失车票无法
证明自己购票，且不记名
车票与旅客不是一一对应
关系，遗失的车票可以被
他人所用。因此《铁路旅
客运输规程》规定旅客丢
失车票应另行购票有其合
理性和必要性。

根据《铁路法》第十一
条的规定，旅客车票、行李
票、包裹票和货物运单是合
同或者合同的组成部分。
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
法》均规定了民事行为的诚
信原则。铁路运输企业不
能因为旅客丢失合同或者
合同组成部分，就否认双方
之间的运输合同关系，以及
消费者已经依约履行购票
义务的事实。

律师进一步分析，从
2011年 6月 1日起，全国所
有动车组列车实行购票实
名制情况下，车票已经不是
铁路运输企业与旅客之间
运 输 合 同 关 系 的 唯 一 凭
证。12306网站在消费者购
票成功后发送到消费者手
机或者邮箱的购票信息、铁

路运输企业保存的消费者
购票信息都可以证明消费
者购票的事实。

旅客持票或身份证上
车，即表明铁路已确认旅客
已购买车票，出站后应予放
行。出站时即便发现车票
遗失，在有证据证明消费者
已购车票的情况下，仅仅因
为消费者遗失车票而让消
费者二次购票，违反了《民
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平
等、自愿、公平、诚实信用原
则。不合法，也不合理。

律师强调《铁路旅客运
输规程》的内容属于运输合
同的组成部分，第四十三条
的规定若被理解为“消费者
遗失车票应另行补票，即使
有证据证明已购票也不例
外”，则该内容也违反了《消
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六
条第二款的规定，也不符合
《民法通则》和《合同法》所
规定的平等、自愿、公平、诚
实信用原则。

受理法院违规不回应？

浙江省消保委于 2014
年12月30日向上海铁路运
输中级法院递交起诉材料，
并于 2015 年 1 月 6 日提供
了补充材料。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应
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三条
的规定，在七日内作出立案
决定或不予受理的裁定，但
该院至今没有作出回应。

浙江省消保委已于 1
月 13 日向上海铁路运输
法院递交了《关于要求严
格依法按时受理我委提起
的公益诉讼案的函》，催促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依法受
理。

本报将继续关注本案。

新华社杭州 1月 16 日
电 浙江省消保委日前针
对“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
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行
购票”的行为提起公益诉
讼，被称为全国消费维权

“公益诉讼第一案”。这一
行动的意义在于：普通消
费者终于可以告别单打独
斗的历史，消保委维权效
应一改往日被动乏力的尴
尬，依法走向主动维权。

由于陆续接到多位消
费者的投诉，内容均涉及
消费者实名购票乘车后不
慎遗失车票，但车站方面
拒绝消费者凭身份信息查
询的要求，要求消费者补
票，浙江省消保委于 2014
年 12 月 30 日正式向上海
铁路运输法院提交消费维
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状，
请求法院判令上海铁路局
立即停止其“强制实名制
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
费者另行购票”的行为。

按照现行实名制车票
挂失补办规定，上车前票
丢了，得先挂失再补票，如
果期间没有出现异常，到
站后可退票。但是乘车后
丢票，只能另行购票。在
列车上自丢失站起（不能
判明时从列车始发站起）
补收票价，核收手续费。

很多人对这一规定有
疑问：既然是实名制购票，
系统里会有身份信息。作
为乘客也有短信等凭据，
可以证明买过这张票，为
什 么 还 要 再 花 钱 补 一 张
票？

至今，铁路部门没有
就该规定作出任何解释。
法律界人士分析，铁路部
门为规避可能出现的“逃
票”风险，加大了消费者的
单方面风险。这种规定本
身是格式合同，如果一个
条 款 单 方 面 扩 大 自 身 权
利，免除自身责任，加重消
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

利，无疑是“霸王条款”。
在以往和企业霸王条

款的博弈中，经常听到消
保委有心无力的抱怨，消
费者单打独斗的疲惫。新
消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对
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
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
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
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
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
规定明确了消协组织公益
诉讼主体地位。

因此，这次浙江省消
保委选择拿起公益诉讼的
法律武器，寄希望通过法
院判定来明确界定相关行
为，保护消费者利益不受
侵害，无论对于提高消保
委的履职能力，还是对于
促进依法行政，都是非常
积极的尝试。

但我们也看到，已经
超 过 法 律 规 定 的 受 理 期
限，管辖法院还没有做出
是否受理的答复。

上火车后，车票遗失须重买吗——

探究全国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第一案”
该案提交诉状后，上海铁路运输法院超期未作回应

消保委提起“公益诉讼”应成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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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浙江行进浙江··精彩故事精彩故事

编者按：记者日前在省民政厅采
访，宣传处的工作人员和记者聊起了一
件事：两年前，省民政厅曾在杭州举行过
一场“贴心为民服务”宣讲会，来自全省
各地的7位民政系统基层一线工作人员
讲述了他们最平凡的守望和坚持。其
中，金华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副院长金捍
华的人生经历让人潸然泪下。

从一个孤儿，到孤儿“他爸”。金捍华
以一颗感恩的心，发出了最温暖的誓言：

“我要用一生陪伴我的孩子们。”在一个
温暖的冬日，记者走近金捍华，倾听他的
心路历程。

从孤儿到孤儿“他爸”，一个福利院长最温暖的誓言：

我要用一生陪伴我的孩子们


